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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号——信息披露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关于2011年度大学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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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盟市财政局，满洲里、二连浩特市财政局，内蒙古大兴安岭林管局，自治区直属各委、办、厅、局，

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中央驻呼有关单位： 

  为加强会计从业资格管理，规范会计从业资格跨行政区域、部门调转工作，实现会计从业资格调转

从传统纸质方式向信息化方式平稳过渡，根据财政部《全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

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请遵照执行。在实施执行过程中如有疑问或建议，请及时反馈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 

  附件： 

  1.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登记表 

   

附件1：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内蒙古自治区会计从业资格信息化调转工作，根据《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

部令第26号)和《全国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信息化调转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开展跨省级行政区域、盟市行政区域以及部门会计从业资格调转业务(以下简

称会计从业资格调转)。 

  第三条 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由盟市级以上(含盟市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受理。各盟市财政局，大

兴安岭林管局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依据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务系统的环境和要求，规范会

计从业资格调转业务流程，明确各工作岗位职责，建立内部复核、审查、监督机制，确保会计从业资格

调转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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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持证人员在办理跨省级行政区域调出手续时，应在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网上服务大厅查

询、核实本人的会计从业资格基础信息和继续教育等信息，核实无误后提出调转申请，调转申请提交成

功后，持证人员应打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登记表》3份。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

审核持证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身份证等材料后，应登录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

务系统对申请表进行审核，并在其调转登记表上签署调出意见、加盖“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专用

章”，同时在申请调出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加盖“xx年xx月xx日由xx地区调出”印章。调出地会

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审核同意调出后15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延)内将其电子信息上传至财政部会计从

业资格信息化调转平台，并将上传结果以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及时告知持证人员，持证人员应及时到调

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调入手续。 

  第五条 持证人员在办理跨省级行政区域调入手续时，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随时登录财政

部会计从业资格信息化调转平台下载调入会计人员的电子信息，并导入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务系

统待调入会计人员数据库。持证人员应在电子信息上传成功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调转登记表、身份证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或工作证明、户籍证明、居住地证明、暂住地

证明)向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调入手续。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审核持证人员的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身份证等材料后，应登录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务系统审核调入

人员会计从业资格基础信息和继续教育等信息，经审核同意后，将其电子信息及时导入本地区会计从业

人员管理系统信息库，并在其纸质的调转登记表上签署调入意见、加盖“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专用

章”，同时在申请调入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加盖“xx年xx月xx日调入xx地区”印章。 

  第六条 持证人员在办理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调转手续时，应在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网上服务

大厅提出调转申请。调转申请提交成功后，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在15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

延)内登录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务系统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以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及时告知持

证人员。持证人员应在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审核通过之日起90个工作日内持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身份证和调入单位开具的从事会计工作证明(或工作证明、户籍证明、居住地证明、暂住地证明)向

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调入手续。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登录内蒙古会计人员

综合管理服务系统进行审核，经审核同意后，将其电子信息及时导入本地区会计从业人员管理系统信息

库，并在申请调入人员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上加盖“xx年xx月xx日调入xx地区”印章。 

  第七条 持证人员发现本人的基础信息、奖惩信息等有误或有变更事项的，应在调出之前或调入之后

由本人在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网上服务大厅提出变更申请，由本人提供相关证明，经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审核后，依照《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6号)予以办理更正或变更。 

  持证人员会计从业资格档案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在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网上服务大厅进行

更新，确保持证人员会计从业资格基础信息、继续教育等信息的真实、完整。 

  第八条 持证人员在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调转时，未按规定完成以前年度继续教育的，需在调出地补齐

后，方可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调转手续。 

  持证人员在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调转时，未完成本年度继续教育的，办理跨省级行政区域调转时，调

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在其调转登记表中予以注明，持证人员调转后，须参加调入地相应年度的

继续教育；办理自治区行政区域范围内调转时必须在调出地完成本年度继续教育后方可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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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会计从业资格调转应当遵循以人为本、证随人走的原则，除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情形外，

应同意调入。办理跨省级行政区域调转时，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在办理调入手续时，应核对持

证人员提供的相关调转材料和财政部调转平台上的电子信息进行确认，审核无误后方可在财政部调转平

台上进行确认接收，并将其电子信息及时导入内蒙古会计人员综合管理服务系统。 

  依据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所列情形，作出拒绝调入决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遇节假日顺延)内

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通知持证者本人。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拒绝调入，并在调转平台上将持证人员

的电子信息退回，同时注明退回原因。 

  (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调转登记表所列信息与会计从业资格调转平台电子信息不符的。 

  (二)自调出之日起超过90个工作日的。 

  (三)持证人员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码(二代身份证号)与调入地已有持证人员证书档案号码(二代

身份证号)重复的。 

  第十一条 调出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在15个工作日之内将会计从业资格信息化调转平台上退回

的持证人员信息重新纳入本地管理系统。调转信息被退回的持证人员，如需调转应重新办理调转手续。 

  第十二条 在持证人员调转的电子信息被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接收或退回前，调出地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机构可依持证人员的有效撤销调转申请，为其办理撤销调转手续。 

  第十三条 调入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发现持证人员的基础信息在调转平台、财政专网查询系统、

调出地调转记录中均不存在的，可认定其所持证书为虚假证书，应予以当场没收其证书并开具相应凭

证。 

  第十四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确保调出持证人员基础信息和继续教育信息的真实、完整，严格

审核调出、调入资料，如果发现持证人员在调转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应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

应冻结其调转手续并予以公告。 

  第十五条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会计从业资格调转管理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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